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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 的 重 大 理 论 与 实

践难题。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发展奇迹，为这一世界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基于对自身国

情的准确定位和把握，坚持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与同步适应，在实践中的成 功 经 验 是：把 经 济

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把社会权作为最终目的和策略 手 段 促 进 经

济发展，并使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同步适应。但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新常态与新时代的到来，社

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进需要社会权主动引领经济发

展，并使社会权保障指标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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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成立伊始，人权与发展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２００６年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的成立，表明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把人权看成与发展同等重要的议题，人权与发展已

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各国政府的两大主要目标。然而在联合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权

与发展一直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运行，在联合国及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中，两者被分别对待，“导致人

权保护因经济增长目标的过于强调而被忽视甚至否定，发展也在没有人权陪伴的孤独旅程中跛脚爬行，

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及其实践上的偏差导致人权保障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冲突长期存在，在社会权①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如何实现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齐头并进、解决福

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这一世界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４０年来民生导向型的改革开

放很好地把握并利用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客观规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发展奇迹。

一、社会权ｖｓ．经济发展：西方的迷失与中国的奇迹

西方与中国对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差别，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结果。社

会权利遭遇经济发展衰退，特别是经济危机时，是保持还是降低原有的社会权水平，西方国家仍在激烈

争论，福利世界已处在迷失之中。② 而中国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不仅没有受到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

的直接冲击，而且还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过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经济

社会发展的奇迹，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条件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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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的迷失

公民的社会权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人权，福利国家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态。二战

后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福利国家获得高速发展，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福利国家因经济

停滞普遍陷入困境，强化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从而接受新

自由主义进行私有化改革，削减公民社会福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发展组织积极

推动人权与发展的结合，形成的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观，①各国政府因而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对社

会权的保障。但是，因福利国家类型、社会权的理念及宪法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许多国家在实践

中都未能处理好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掀起的２００８年

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冲击下，西方社会权斗争与经济发展要求冲突不断。
经济危机发生时，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公民的经济社会权。② 在欧盟，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经

济萧条、失业剧增，国家究竟是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满足公民的社会权需要还是用于生产投资，各国政府

和普通公民都陷入迷茫的两难困境。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深化使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

之中。特别是２０１０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蔓延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

大利等欧洲其他国家。为破解主权债务危机，国际社会提出的拯救方案是，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向债务国提供援助贷款，但对债务国如何使用贷款而必须采取的财政政策方面，各方分歧很

大。贷款援助方的要求是，债务国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缩减公民的社会权保障开支，从而尽快恢复

债务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贷款援助方的这些合理要求却遭到债务国国民以及部分政党的抵制或否决。
希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欧盟的整体水平，但实行了紧随欧盟的高福利政策，希腊政府获得的援助贷

款，没有用来生产投资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而是用来增加国民的社会福利、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导致无

力偿债，从而引发债权国与希腊的对抗，爆发债务危机。同时，债权国对希腊救助所附加的保障经济发

展的严格紧缩性财政条件，又引发希腊国内民众与政府的对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希腊不同的政党为

了拉取选票，不断承诺各种福利待遇，以争取选民的支持。国家和国民只好靠举借外债来维持社会福利

和生活水平。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使希腊广大民众与政府开始对抗，希腊劳动者频繁罢工示威，而且还可

能使希腊被迫选择退出欧元区，欧元发生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危机，那欧元也可能崩溃。目前希腊

政府面对还债和提高国民福利的两难选择，舍国民的福利而还债，国内民众不答应；推迟还债或放弃还

债，债权国不答应。希腊政府进退维谷，陷入主权债务引发的内外对抗之中。③

从上述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争议与政治运作过程来看，争论各方实质上涉及关于社会权

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经济发展与公民的社会权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与矛盾，恢复经

济发展必须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从而压缩公民的社会权；为保障社会权而增加公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必将

影响经济发展。但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又非常明确地把债务国是否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作为提供援

助贷款的唯一条件。这对于接受援助的债务国来说，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成为政党、政府和公民的两难

选择。④ 对欧债危机国近十年来福利支出总量及其结构变化特点进行经验分析和实证检验后显示，福

利扩张与经济总量的不协调增长是欧债危机国政府综合债务上涨的主要原因，由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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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人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世界主要发

展组织重新界定发展的含义，在发展目标中注入人权的精神要素，运用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界定 发 展 目 标，逐 步 形 成 以

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观。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１９９０年就引入“人类发展”的提法，１９９４年通过“可持续人类发展”概念，

指出人权是发展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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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扩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持续困扰欧洲各国。① 对于欧洲在处理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

的迷茫和前景，欧洲左翼党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整个欧洲大厦几近崩溃，特别

是２０１５年初以来，危机和分歧在整个欧洲恶化，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加严重，除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外，欧盟还面临社会危机。②

与欧盟所处的困境相似，美国对公民社会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处理也争议激烈。根据社会权

利的参考系和对各国非商品化的测度，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在其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中将福利国家类型划分为３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③ 而美国属于典

型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国家仅扮演剩余的角色，以市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的社会权保障水平最低。
而且美国宪法并没有把社会权纳入基本权利范围，至今美国政府也没有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虽然民主党一直以全面医疗保健服务来补充社会保障作为选举承诺，却始终没有成

功。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政府在１９６５年敲定老年医疗保健制度和穷人的医疗救助制度，直到２０１０年奥巴

马（Ｏｂａｍａ）的《平价医疗法案》（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实施个体强制参保，美国才迈向全民医保。奥巴

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法案只是为了保护低收入阶层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但却引发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反
对的观点包括：强制保险条款违背市场规律，政府介入得越多，问题就会越大。④ 总的来说，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政策各领域的主流趋势都是消极的，教育支出持续下降，其他领域的公共社会政策

日渐式微，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经济增长慢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美国“陷入了一个低社会投资、不平等加

剧、低增长和人力资本贫乏的恶性循环”⑤。
（二）中国的奇迹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以民生为目的的社

会权法治方略，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世界奇迹。
中国ＧＤＰ总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４５亿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７１２２亿元，ＧＤＰ增长２２６．９倍，年均名

义增长１５．５％，实 际 增 长 率９％左 右。中 国 ＧＤＰ占 世 界 比 重 由１９７８年 的２．２５％，到２０１７年 上 升 到

１５％。２０１７年人均ＧＤＰ约９２６１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目前已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贸易第一强国。据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发布的《２０１８年世界经济形势

与展望》，到２０５０年，中国ＧＤＰ将占世界的４０％，成为无可争辩的唯一超级强国，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

经济的中心。⑥ 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经济保持近１０％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也重塑

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⑦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为公民社会权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权相应地获得稳定持续快速发

展。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贫困

人口生存权得到有效保障，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按照农村现行贫困标准累计减

少７亿多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５．７％，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过去

４０年当中，全世界减少的 贫 困 人 口７０％来 自 于 中 国。”⑧１９７８年，城 镇 居 民 家 庭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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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４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１３３．６元。２０１５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１９６６元，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１１９５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４２２元。健康权保障水平大幅提

高，人均寿命从１９７８年的６８岁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７６．３４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中上收入国

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到

２０１５年，小学学龄儿 童 净 入 学 率 为９９．８８％，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为９３％，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为

８７％，高等教育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①

中国公民社会权发展的成就并不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的结果，经济发展不会自动转变为公民社会

权的享有，而是因为对社会权的全面法治保障。

１９５４年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总蓝图对国家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进行规定。使当时占

世界人口１／４的中国人民真正作为国家主人享受到人权的保障。五四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规定的总

体原则是根据国家能力，能做到的就规定，不能做到的就暂时不规定，在实事求是原则下逐步扩大物质

保障措施。② 遗憾的是五四宪法的实施受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错误思想的困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中国在政治领域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权的保障才重新回到

法治视野中。纵观过去４０年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权发展，主要经历以下３个阶段。
第一，从八二宪法到２００４年修宪之前。这一阶段是我国重新开始国内人权保障体系的建立时期。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二章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系列规定，构成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和结构。在这一阶段，

国际上迫于西方“人权外交”带来的压力，国内学术界不得不积极做出回应，人权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产生

巨大的影响，也带来人权发展的转机。１９９１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理直气

壮地高举人权旗帜，明确宣布“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

的立场、观点和政策，并明确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权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是集体的权

利，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③这种生存和发展权优先思想奠定了我国人权保障在公

民社会权保障方面的偏重，这也正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

特征之一。
第二，从２００４年人权入宪到２０１０年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成。这一阶段，受到国际人权的发

展趋势影响，我国的公民社会权保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２００４年的人权入宪提出国家“尊重”和“保

障”人权，预示需要国家积极作为保障的“社会权”具有宪法上的依据。２００９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国

家人权行动计划，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３年的行动计划主要努力方

向都集中在公民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的保障层面，着力解决的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从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正案通过。这一阶段受到社会权学术研究的带动，社会权保障取

得巨大的法治化成就。在劳动权方面，修改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保障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公民生命健康权方面，制定《中医药法》，修改《食品安全法》，提升人民群众健康

权保障水平。在受教育权方面，修改教育法，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学前教育，构

建覆盖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更好保障公民受教育权。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正案，为了

加大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在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建立公职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
为宪法监督和公民权利的达成铸就实质保障。

综上，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公民的社会权与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一方面经济建设不断增强国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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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４１１７７．ｈｔｍ，２０１８／５／１．
蔡定剑．宪法精解（第二版）［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３４．
谷春德．３０年来中国人权理论研究与创新［Ｊ］．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９，（２）．



力，为社会权的保障和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公民享有的社会权越充分，越能激发公民投身经济

建设的热情，因为社会权的充分保障能够免除公民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真正做到共谋

发展，共享发展。
二、成功经验：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与同步适应

西方国家对于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选择之所以出现如此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根本原因是人们认

为二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或者产生了对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片面理解，没有把握二者之

间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那么，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是本质冲突还是观念冲突？是应然冲

突还是实然冲突？我们应怎么看待与调整其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等为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握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彼此依

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相互关系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有其特定规律，一定的社会形态是一定的经济基础

和一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服务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根据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对立统一规律是其核心，该规律指出：
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已

故的前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先生曾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分析人权与

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偏离人权保障方向的发展很可能误入歧途，背离人权保障目标的发展注定是

没有前途的，而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发展则肯定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离开发展支持的人权保障如同

无源之水，未融入发展行动当中的人权保障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与发展消极对立起来的人权保障只能成

为空中楼阁。”①他强调发展对人权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并指出，二者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但必须强

化统一性、弱化对立性。事实上，很多关于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或冲突的观念并不是本质上的冲

突，也不是应然冲突，而是大脑中观念的冲突、现实生活中的实然冲突。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经济发展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而社会权保障反过来促

进经济发展，同时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统一性。具体表现在二者彼此依存、
相互促进。

（一）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发展历程，在处理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党和国家始终坚持

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经济发展是社会权保障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后至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也积累了人权事业

方面不少宝贵经验；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从强调“又快有好”到侧重“又好又快”，“人的全面发展”
受到高度重视；２００３年７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人权与发展写下历史重要一页。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权保障实践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一起载入２０１８年３月宪法案。在宪

法中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

“新发展理念”载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为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与社会权保障关系的协调前行指明方向。
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其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等社会权的实现，为充分落实经济发展对社会权的

物质保障作用，党和国家还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提出现

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保证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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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从温饱、小康走向共同富裕。① 与此同时，５年一度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②对我国经济发

展与社会权保障做出阶段性的具体规定。如《十三五规划纲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保障基本民生，包括增

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这是二者关系中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一方面，也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具体应用，解决社会权保障的根本路径和基础依据问

题。解决社会权保障问题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做物质保障，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形

成的普遍共识。“研究权利问题不能停留在道德意义上，有救济才有权利，权利救济即权利实现才是研

究权利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权利的实现涉及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物质基础。”③这是中国创造

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重要经验，我们必须坚持，但是也要防范把二者关系的这一侧面引向绝对，为经济

发展决定论、ＧＤＰ挂帅提供理论依据。例如，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观认为，经济发展是

社会权保障的物质基础，因而须先有经济发展，后才有社会权保障；先有蛋糕后才有蛋糕分配，先做大蛋

糕再分配蛋糕；把社会权保障（民生保障）作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政府的负担及政府对公民的恩惠。
（二）社会权作为最终目的和策略手段促进经济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经济发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具有

能动的反作用。但很多时候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这种能动的服务作用往往被忽视，而实际上，恩格斯

对此曾经做出明确而有力的论述。恩格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经济发展唯一的和全部的因素。上层建

筑的各个部 分———包 括 法 律 和 制 度———与 经 济 作 用 相 互 作 用，并 且 在 一 定 限 度 内 可 以 更 改 经 济 基

础。”④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权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决

定了社会权保障的程度和水平，但社会权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创造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

另一条经验。通过对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分析发现，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性

制度资源或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发展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

是指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内生变量，亦即社会权不但以制度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形式成为经

济发展的构成要素，而且作为资本成为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外在价值是指社会权

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精神环境等社会环境。⑤ 为验证这一结论，还有学

者以中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经济发展和社会权保障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借鉴Ｂａｒｒｏ、Ｄｅ－
ｖａｒａｊａ、金戈等学者建立和拓展的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模型，构建一个以社会权为变量的经

济增长模型，并据此框架探讨我国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社会权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结论表明，社

会权构成中的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内生驱动了经济增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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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第一步，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国民生产

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１９９１年到２０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

步，到２１世 纪 中 叶，国 民 生 产 总 值 再 翻 两 番，人 民 生 活 比 较 富 裕，达 到 中 等 发 达 国 家 水 平。１９９７年 党 的 十 五 大 将 上 述

“三步走”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具体化，提出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新“三步走”发展战略：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实现国民生产总

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１０年的努力，到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２１世 纪 中 叶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１００年 时，基 本 实

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义 国 家。进 入２１世 纪 后，中 国 共 产 党 提 出 了“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的 战 略 构 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６－１２／

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４１１７７．ｈｔｍ，２０１８／５／１．
中国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制第一个“五 年 计 划”，从“十 一 五”起，“五 年 计 划”改 为“五 年 规 划”，现 有 十 三 个“五 年 规

划”。

郝铁川．宪法的核心权利及其经济支撑［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８４．
龚向和．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３，（５）．
潘文卿．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社会权保障研究［Ｄ］．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



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上具有明显的崇高价值，不管是传统的以经济增长

作为标准的狭隘发展观还是当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把人的尊严和需要满足作为终极目标，社
会权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这一论断已被世人公认，但作为经济发展手段或工具的社会权却经常被学界和

实务界忽视。社会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这既是一个可以用经典理论证明的规范

性命题，又是一个可以用经验事实证明的实证性命题。
（三）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同步适应

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解决社会权保障的根本路径和基

础依据问题，确立二者关系中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而社会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促进经济发展

的策略手段，认可二者关系中社会权的服务作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要求我们树立一

种正确的观念：经济发展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那么经济发展向前推进的同时必须带动社会权保

障程度的提高，且达到同步、相适应，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和出路。因为经济

发展的决定作用还需借助于社会权保障制度的建立，经济发展不能自动转换为权利保障。甚至有学者

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人权进步，那种通过发展道路达到人权保护目标的观点是令人误解的。①

与自由权作为防御权不同，社会权要求国家的积极作为，需要强国家，当然强国家行使的是建制性

权力。为此，我国通过宪法、法律以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国家权力积极行为，确立社会权与经

济发展同步、相适应的制度保障。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宪法、劳动法等明确规定社会权保障水平须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例如《宪法》第１４条明确规定，“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

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②《劳动法》第４６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五年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纲要》中，更加具体地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权保障水平做出量化规定。如《十一五规划

纲要》规定，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两个

“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要求ＧＤＰ增长

７％，居民收入增长７％以上，最低工资增长１３％以上；《十三五规划纲要》同样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三、挑战与回应：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与和谐共进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不仅彼此依存、相互促进，
而且同时还相互制约，这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以及矛盾的对立性的具体体现。由于传统发展观与权利

观的消极影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

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如何把握经济新常态和社会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权与经济发展

的相互制约关系，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社会权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关系

处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

１．社会权保障程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马克思曾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

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这表明社会权的相对性与历史性，一定社会的社会权

保障水平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因而社会权保障程度的提高首先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发展为

支撑。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可行能力，为社会权的扩展提供必要

·１５·　第５期 龚向和：　社会权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奇迹的双轮驱动
　

①

②

③

Ｊｏｅｌ　Ｊ．Ｔｏｐｐ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ｃｅ，１９９６，（６）．
我国《宪法》第４２条也做出类似规定，“国家通过 各 种 途 径，创 造 劳 动 就 业 条 件，加 强 劳 动 保 护，改 善 劳 动 条 件，

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２．



的物质前提。社会权主要是要求国家对公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和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需要

国家现有社会资源的大量投入，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社会权保障的有限性。没有经济发展的物质支

撑，社会权保障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国家的社会权保障程度都不能超越其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极限，否则终会导致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两败俱伤，因而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权保

障制度成为各国人权保障法治和政策的追求目标。

２．社会权保障不足或过度都将阻碍经济发展：“不足禁止原则”与“过度禁止原则”。这是社会权保

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的另一方面。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社会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

产性制度资源或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构成要素，与其他经济要素一起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如果对

社会权保障未能满足其他经济发展的要求，则会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短板”，其他投入水平较高

的资源要素就会与社会权这一“短板”难以协调运行，导致社会权不仅无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反而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还会造成其他投入水平较高的资源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造

成资源的浪费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我们可以从这一规律推断出社会权保障的“不足禁止原则”。
从社会权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对立性来看，二者都强烈依赖于国家在社会资源上的分配，在社会资源

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大部用于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必然会挤压经济发展对于社会

资源占有的空间，从而使经济发展后继乏力，从而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超出

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权保障模式，还会造成因社会权保障所产生的人力资源一定数量的剩余与闲置。
经济发展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若其他方面的要素在实现程度上较低，那么经济发展对于人的

要求则必然会随之降低，由此导致国家在保障公民社会权上所投入资源的部分浪费，造成社会财富的流

失。我们可以从这一规律推断出社会权保障的“过度禁止原则”。
（二）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双轮的和谐共进

１．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进定位。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相生相克，一方面二者互相依存、互

相促进，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利用这一客观规律，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方法（Ａ　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①，通过人

类的努力可以使二者关系走向和谐共进，达到边际效率最大化。
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彼此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二者呈现出一种交替往复的螺

旋上升过程，并由此推动着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权保障程度与经济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社会权保障的不足与过度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损伤，并由此打破二者间的平

衡。因而我们必须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以社会权损害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ＧＤＰ崇拜即实用主

义，二是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追求社会权过度保障的权利至上或浪漫主义。这就需要将社会权保障程度

定位在经济发展水平所需要的合理区间之内，使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对社会权的

物质支撑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赢、和谐共进。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赢的

和谐定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社会权保障程度至少要有一个包含上限与下限的合理区间，以及二者边

际效益最大化的最佳点。我们认为，社会权保障的上限是不至于产生福利的“道德公害”，下限是人的基

本“需要”，二者边际效益最大化的最佳点就是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②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

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权），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２．社会权保障指标制度化。为了使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共进关系得以稳固存续，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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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指标制度化意义重大。我国现有立法很少涉及有关社会权保障指标内容，绝大多数立法只规定社

会权保障的原则、策略与方式。社会权保障指标的确定及其制度化需要国家以法律、政策等形式予以规

范，构建起从立法到执法再到司法的社会权保障指标制度。在立法层面，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

上，应整合已有的有关社会权保障的相关立法条款，填补有关社会指标的立法空白；在执法层面，整合当

前较为分散、零散的以部门为保障单位的社会权保障方式，构建起统一的以指标实现为基础的社会权保

障制度，并确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权保障指标化保障的行政监督体制；在司法层面，在具有公正程

序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社会权保障指标化保障的救济机制与司法追责机制。①

３．社会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在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经济发展对社会权的决定作用

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社会权对经济发展的能动服务作用却经常被忽视。而且从法律、国家政策

等的相关规定来看，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同步相适应，主要是指社会权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社会权被动

地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这是对二者关系的片面规定，不利于社会权对经济发展能动服务作用的发挥。
社会权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应该发挥社会权的工具价值，让社会权从被动

走向主动，通过公民社会权的积极主张和保护，主动引领经济发展，真正实现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

促进与和谐共进。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方国家关于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争论还在持

续发酵，致使西方经济发展恢复缓慢，社会权斗争时而爆发。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与社会权保障之间虽然也存在不和谐、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形，但党和国家能够及时审时度势，提出一

系列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政策、制定修改相关法律与国家规划予以应对。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

新常态下正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在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就

像一辆中国高铁，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犹如改革开放这辆高铁的两轮，不断同步向前飞奔，继续创造更多

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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